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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不當行爲的舉報政策 
 

 

第一章  基本原則 

第一條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或「深圳國

際」）及其附屬公司（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致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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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刑事罪行、違反民事法例及審判不公； 

（4）有關本集團財務匯報、涉及內部監控或其他財務事

宜之不良行爲、不當或欺詐行爲； 

（5）濫用或挪用本集團的財産或資源； 

（6）危害個人健康及人身安全；  

（7）對環境造成損害； 

（8）違反本集團的規章制度或行爲守則； 

（9）可能損害本集團聲譽的不當操守或不道德行爲。 

 

第三章  對舉報人的保障 

第四條 舉報人在舉報時應審慎行事，確保舉報資料的

準確性。對於作出真實適當舉報的舉報人，其將獲保證受到

公平對待。此外，所有相關人士亦可獲保證免受不公平解雇、

受害或無正當理由的紀律處分。對於報復或威脅報復舉報人

的任何人士（相關人士或外部人士），本集團保留對其採取

適當行動的權利，報復或威脅報復的相關人士將受到紀律處

分（可能包括即時解雇）。 

 

第四章  保密 

第五條 本集團收到舉報者舉報其所關注的事項後，將

以保密及慎重的態度處理所有被透露的資料，除非獲得舉報

者同意或在下述情况下，否則舉報者之身分將不會被泄露： 

（1）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認爲披露身分對本公司之調查

或利益而言屬重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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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舉報屬瑣碎無聊或非真誠作出並帶有惡意或惡作

劇意圖，或濫用本政策而作出； 

（3）爲遵守任何適用法律或規例、任何相關政府或規管

機構（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）或對

本公司擁有司法管轄權之任何法院之命令或指令之規定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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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舉報者可親自、透過電話或以書面形式（透過郵

寄或電郵），使用載於附件1的建議模式作出舉報。 

第八條 我們強烈鼓勵舉報者提供姓名及聯絡詳情，以

便我們於必要時直接向其獲取所作舉報的說明或其他適當

資料。然而，我們明白，舉報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便披露

自己的身份。在此情况下，舉報者可匿名舉報。 

 

第六章  調查 

第九條 集團紀檢監察室將牽頭評估所收到的舉報，並

決定是否需要展開全面調查。集團紀檢監察室亦可在保證舉

報者身份不會被๡露的前提下，徵求其他部門的專業意見，

協助判斷舉報事項的嚴重性並作出是否需要展開全面調查

的決定。由集團督察長或其授權之人士向審核委員會報告每

一舉報的調查結果及相應行動。審核委員會會檢討調查結果

及相應行動是否適當。 

第十條 調查的形式及所須時間將視乎每一項投訴的性

質及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，所提出的事宜可能： 

（1）由內部作出調查； 

（2）送交外聘核數師； 

（3）成立獨立諮詢小組；及/或 

（4）送交當地相關執法機關。 

第十一條 審核委員會主席或審核委員會授權的紀檢監

察室將視乎情况，於可行情况下儘快回應舉報人（如可聯

繫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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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 


